茂名学院

高师分院2009年教育实习计划
一、教育实习的目的要求

    1、通过教育实习，使学生能正确运用各项教学原则和各种教学法，基本熟悉本专业科目中小学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掌握课堂教学工作常规， 初步具有中小学相应的教学工作能力，为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通过教育实习，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小学班主任工作，少先队工作，初步具有独立从事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的能力。

    3、通过教育实习，使学生进一步树立人民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立志献身中小学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水平。

二、教育实习实施办法

（一）时间安排

   教育实习时间为2009年2月23日至3月20日

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08年12月31日开始由各系组织学生在本校进行备课、试教。

   第二阶段：2009年2月23日—3月20日。到各实习学校实习。（3月22日必须回到学校）
（二）实施办法

第一阶段：备课、试教

1、说课、试教在高师分院内进行，由各系组织实施。

2、各系主任要合理安排教师指导实习生的说课与试教，检查指导教师的说课与试教记录。

3、要在教学原则与教学技巧等方面给学生开设讲座，有条件的要组织实习生听公开课或组织教学示范课，观看教学录像。

4、指导教师要认真指导实习生写教案、说课、试教和上课，听实习生说课、上课、评课。要听过全部实习生的课，人人必须过关。指导教师要给学生作出鉴定和评定成绩。评定成绩时优等（90—95分）的比例要控制在30%以内，各系主任要抽查被评为优等的实习生。

    第二阶段：实习

（第一周为见习时间，主要是听课并写好教案）

1、由实习学校按实习计划和实习学校规章制度管理实习生。

2、实习学校的原任教师要帮助实习生安排好实习进度、批改教案、听试教、听课，给实习生评定所教科目成绩并作出鉴定。

3、实习班的班主任要指导实习生开展班主任实习工作，实习结束，评定班主任实习成绩并作出鉴定。

（三）实习学校的选择

学生只能到进行基础教育的学校实习，不能到其他单位。实习学校限于镇级以上的中心小学、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初中部。（一般要求在小学实习）实习生必须在本学期结束前联系好实习学校，把回执送给班主任，各班登记好后送系主任。联系不到实习学校的，本学期结束前由各系安排实习学校。

三、教育实习具体要求
    （一）教学实习

    各专业的学生实习量不能少于8个专业教案，讲授8节课时。在完成专业课时实习任务后，鼓励学生实习其他科目。

    1 、听课：要认真听好课，在实习期间听课量不少于20节专业课。要做好听课记录，实习结束要上交听课记录到各系检查，然后送教务科备案。

    2 、备课：要认真钻研教材，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参考有关教学参考资料，要根据班级情况确定教学方案。教案抄正后交原教师审批、签名。

    3 、试教：备好课后，认真进行试教，熟练后请原任老师听试教，并经原任老师签字后方能上课。

    4 、上课：上课必须严肃认真，努力完成教学任务。课后要主动征求原任教师的意见。上课要用普通话。体育系实习生上课时要注意安全。

    5 、作业布置与批改：作业布置要具体明确，按原任教师的要求及时收改，精批细改，及时发还，并要作好讲评。

    6、课外辅导：为保证实习质量，课后要组织辅导。对因病因事缺课的学生要及时补课。

（二）班主任实习

1 、班主任实习不能少于二周。

  2 、要向原班主任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制订实习班主任工作计划。实习期间，所有的班主任工作（例如找学生谈话，批评学生等）都要得到原班主任的同意才能进行。

    3 、要加强实习班级的思想教育和组织管理，要定期召开班队干部会议研究工作。

    4 、要认真组织班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要在实习期间教会一歌一舞（小学）。

    5 、要设计组织中队活动或班会1—2次。组织学生出版班的墙报1期。

    （三）其他：

    1 、实习结束，填写好《实习鉴定表》交实习学校，由原任教师评定各科实习成绩、作出鉴定，实习学校提出意见，最后由实习学校密封交实习生带回或寄回各系。

    2 、实习生必须写一篇教学教育实习经验总结或心得体会，以班为单位交教育学老师，作为教育学科作业，教师从各班选出3—4篇送交系主任。实习教案交给各科教学法老师，作为一次作业，评定成绩后全部送交教务科。实习生听课记录交由各系检查后送教务科备案。

四、实习守则

    1 、必须尊重实习学校的领导，教师的指导，并虚心向他们学习。

    2 、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遵守纪律。

    3 、要接近、关心、热爱学生。对学生要热情帮助，耐心教育，全面负责。不能体罚学生。

    4 、要依时作息、上课、听课、开会不迟到、不早退，听课要提前入教室坐好，上课要提前到教室等候。在教室内要关掉手机。

5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力求成为学生的表率。严禁争吵、打架、粗言秽语、吸烟和喝酒等。衣着要整洁，要注意环境卫生的清洁。

6、不准进入各类营业性娱乐场所。不准到江河、水库游泳。注意交通安全。不能邀请或接受邀请与实习学校以外的单位到校外进行与实习工作无关的活动。

  7、实习期间一般不准请假，遇急事、重病必须请假的，要经实习学校批准。 

违反以上规定，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从严处理，取消实习成绩。

五、实习成绩的评定方法

    实习成绩的评定采用单科成绩百分制和总评成绩等级制，以专业成绩为主，参考其他科目。

单科成绩采用百分制。分为优秀（90分以上）、良好（80—90分）、中（70—80分）、合格（60—70分）、不合格（60分以下）五等 ，由实习学校原任教师、原班主任评出。

原任教师要以课时为单位，在教案、试教、上课等方面综合评定该科实习成绩。

    原班主任综合实习生做班主任的表现、效果，评定出班主任实习成绩。

总评成绩采用等级制。由高州师范分院实习领导小组综合各单科实习成绩（实习学校所评成绩占50%）和在学院内说课、试教成绩（学院说课、试教成绩占50%）再评出总评成绩，由教务科填入《实习鉴定表》。

教务科

2008年12月

附：高州师范分院教育实习领导小组
组  长：伍世亮
副组长：李朝宽
组  员：吴天祥   张汉省   黄国良    陈   涛    汤   彪    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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